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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海南省扶贫工作办公室以 《关于创新
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 和 《关于创
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指
导，以整村推进为抓手，以贫困村、贫困户为对象，
突出精准扶贫，继续实施特色产业扶贫、基础设施建
设、“雨露计划”、干部驻村帮扶、革命老区建设等工
作。

五年来，海南省共投入各类扶贫资金 26.84 亿
元 ， 比 “ 十 一 五 ” 期 间 增 加 14.34 亿 元 ， 增 幅
115%。扶持贫困农户种植和管理橡胶、南药 （槟
榔、益智、牛大力） 等各种热带经济作物、热带水果
瓜菜等 55万亩，扶持饲养家禽 900万只、家畜 8万头

（只）、蜜蜂 2.5万箱、海淡水养殖 3900万尾等。修建
贫困村道路 968 公里、解决 50 多万人行路难，新建
饮水工程、水利工程 266 宗、解决 15 万多人饮水难
和 6 万亩农田灌溉难问题。为革命老区村硬化道路
970.53 公里，建饮水项目 51 个、文明生态村 47 个，
解决 68 万老区群众行路难和饮水难问题。经过不懈
努力，贫困地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8.2%，初
中阶段入学率达到 96.3%；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
别达 93%和 95%，参加新农村医保和农村低保率分别
达到 97.08%和 4.1%，贫困农户就医难状况得到明显
缓解。组织贫困农民参加实用技术培训 30 多万人，
转移贫困劳动力 5.4 万人，带动约 10 多万贫困人口增
收脱贫。

海南目前已完成 60 个整村推进村扶贫开发任
务，五指山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和临高县 5 个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市县生产总值 262.71 亿元，地方财政收入
21.62 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315 元，分别比上
年增长 15.4%、14%、18.4%。

全省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1 年的 75.3 万人减少到
2014年的 54.6万人，年均减少 6.9万人，农村贫困发
生率从 14.6%下降到 10.2%，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各
项事业有了新发展，贫困地区面貌有了新变化，扶贫
开发工作取得新成绩。

精准摸清穷根穷底

摸穷底，拔穷根，兴产业，稳脱贫，关键是底数
清，摸清全省贫困人口的家底。海南省扶贫办建立

“扶贫对象瞄准机制”，制定 《海南省扶贫开发建档立
卡工作方案》，明确贫困人口规模、政策措施和完成
时限。省、市县共举办建档立卡专题培训班 214 期，
培训 7696 人次，召开 2 场识别扶贫对象和建档立卡
现场推进会，建立由省、市县、乡镇三级 400 多人组
成的建档立卡工作队。

按照“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
别、动态管理”的原则，采取农户申请、民主评议、
公示公告和逐级审核的方式，严格贫困村识别“一公
告一公示”和贫困户识别“两公示一公告”程序，让
群众和扶贫对象知情并参与进来，做好贫困村、贫困
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建档立卡。同时，制定扶贫对象动
态管理办法，及时更新建档立卡信息，动态监测帮扶
措施到位情况。

截至当年 10 月底，全省识别贫困户 15.4 万户、
贫困人口 63.6万人。同时，完成了 600个贫困村和贫
困户的电子信息建档立卡工作，实行信息网络管理，
向贫困户发放 《扶贫手册》，确保精准扶贫，提高扶
贫开发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今年，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全省减贫
8 万人。全省各市县锁定预脱贫人口 21533 户 89356
人，占减贫计划数的 112%。目前，全省正在开展建
档立卡“回头看”，再调查核实建档立卡贫困村、贫

困户，对不符合建档立卡条件的贫困户给予剔除，对
符合条件未纳入的要纳入，确保建档立卡的动态管理
准确性。

精准使用扶贫资金

改革“扶贫资金管理机制”，印发 《海南省扶贫
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规范扶贫项目资金使用和管
理，落实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把扶贫资金安排与减
贫成效挂钩，加大按扶贫成效分配资金的比重，简化

资金拨付流程，加快资金拨付进度，精准投放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到各市县，扶持贫困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雨露计划和产业扶持“三大工程”。建立督查工
作机制，强化资金监管，提高使用精准度，下发 《关
于贯彻落实 〈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实施方
案〉 督查工作的通知》，成立督查工作机构，分 4 个
督查小组，明确督查的市县范围、内容、要求、责
任，做到每月收集汇总所负责市县扶贫工作进展情
况，每季度开展一次综合督查，不定期开展专项督
查，重点督查扶贫资金的管理使用和扶贫项目的实施
推进，及时通报存在问题，跟踪落实整改情况。今年
以来，共开展专项督查 5 次，综合督查 3 次，推动扶
贫开发任务的完成。

精准落实帮扶措施

完善“干部帮扶机制”，全省共落实帮扶责任单
位 1862 个，帮扶责任人 10064 人，出台 《海南省创
新机制进一步做好定点扶贫工作方案》 和 《海南省扶
贫开发定点扶贫工作考核办法》，进一步明确驻村干
部的主要职责、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落实好到村到
户帮扶措施，推动定点扶贫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海南定安县建立全县干部“一对一”帮扶模式，
完善机关单位包点联系镇村工作机制，按照“一人驻
村、单位全员帮扶”原则，分析致贫原因，研究脱贫
对策，落实帮扶责任，明确帮扶时限，严格考核检
查，选定 98个机关单位、521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对全

县 123 个镇村进行“一对一”帮扶，实现全县 18 个
贫困村都有帮扶单位，717 户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
的“两个全覆盖”，做到基础设施、产业扶持、教育
培训、结对帮扶、农村危房改造和医疗低保保障六个

“到村到户”，集中力量改善贫困村的生产生活条件，
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快贫困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步伐。

精准选派帮扶干部

制定出台 《关于做好驻村干部选派和管理工作的
意见》，完善“选派使用机制”。今年，全省省直机
关、企事业单位、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驻琼军警部
队等共 241 个单位选派 309 名干部，组成 149 个定点
扶贫工作队，深入到定点帮扶 18 个市县 149 个贫困
村开展定点帮扶，帮助贫困村硬化村路、打井、扶持
种植、养殖等项目共 145 个，受益贫困农户 12166 户
54255 人，举办各类实用技术培训班 47 期 2650 人
次，致力转变贫困对象的思想观念，帮助贫困地区改
善生产生活条件，帮助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印发 《关
于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方案》，从
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选派 633 名优秀
干部到“十三五”建档立卡贫困村和全省党组织建设
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开展“双争”（争当优秀
第一书记、争当优秀基层党组织） 和“四帮”（帮党
建、帮发展、帮民生、帮稳定） 活动，并将第一书记
任职考核结果作为评选先进、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

精准考核脱贫成效

落实“扶贫对象退出机制”，实现精准脱贫。将
按照海南省制定出台的扶贫开发工作相关考核办法，
与组织、统计等部门一起对贫困市县领导班子及成员
进行扶贫工作考核，重点考核贫困人口减少、贫困农
户生活水平提高和贫困村面貌改变情况，并把考核结
果作为领导班子评优和干部晋升的重要依据。组织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对市县扶贫项目实施、扶贫
资金使用、定点帮扶等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完成任务
好的给予表彰，不完成任务的通报批评，并对分管领
导实行问责。扶贫项目确定、扶贫资金拨付过程等要
公开透明、阳光操作，筑牢扶贫资金管理使用的“高
压线”。加强扶贫项目审批管理权限下放市县工作的
监管，确保扶贫开发工作依纪依法依规开展、扶贫开
发各项任务保质保量保廉完成。

下一步，海南省扶贫办围绕“四个切实”、“六个
精准”、“四个一批”的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紧扣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这条主线，加大工作力度，转变作
风，实干担当，苦干一百天，确保圆满完成今年 8 万
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

海南：

以精准扶贫实现精准脱贫

定安县龙门镇石坡村“合作社+农户”养鸡专业户
正在喂养肉鸡

昌江黎族自治县扶贫部门引领农民种桑养蚕昌江黎族自治县扶贫部门引领农民种桑养蚕

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琼中竹朗村种桑养蚕的村民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琼中竹朗村种桑养蚕的村民
正在过秤蚕茧正在过秤蚕茧

定安县组织技术人员为贫困户进行技术培训

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
什寒村开展定点扶贫后的远眺全景什寒村开展定点扶贫后的远眺全景

定点扶贫单位为贫困村修建的村道

美丽富裕的革命老区村庄美丽富裕的革命老区村庄———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塔昌村—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塔昌村

昌江黎族自治县引进当地企业昌江黎族自治县引进当地企业，，为贫困群众免为贫困群众免
费提供建房资料费提供建房资料

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罗帅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罗帅
村实施整村推进后的全景村实施整村推进后的全景

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罗帅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罗帅
村实施整村推进后的村道村实施整村推进后的村道

在海南中部地区在海南中部地区，，许多群众经过扶贫部门的种养许多群众经过扶贫部门的种养
扶持扶持，，现在盖起别墅现在盖起别墅，，前面则是贫困群众以前的住房前面则是贫困群众以前的住房


